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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 

差异化研究
1 

张欣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稳步实施过程中，市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均衡是实现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规划区市省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差异条件下，城乡居民

收入差异化分析是分步实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均衡的基础保障内容。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全域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 2010-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为支撑，通过市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时间特征和

空间特征、增量变化和规划区 41个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分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规划纲要落实明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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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成形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重要战略举措，旨在提高经济集聚性、区域连接性和

政策协同效率，实现区域市省相对均衡高质量发展。[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形成前后经历 5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践探索。20世纪 8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规划建立上海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及毗邻浙江省的嘉兴

市、湖州市、杭州市、绍兴市和宁波市和江苏省的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南通市共计 10所城市。随后安徽省、江西省和福

建省也加入上海经济区。上海经济区作为改革开放实践基地，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探索积累了经验。[2] 

第二阶段：积极推进。20世纪 90年代初，在第一阶段实践探索基础上，上海经济区立足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定位，围绕上海

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相互邻近区域，构建了市省级层面会议协调联动机制，取得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初步成效。[3] 

第三阶段：初显成果。21 世纪初，得益于国际环境和区域一体化建设体制机制，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和温州市

以及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在共同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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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长江经济带。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形势变化，首次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第五阶段：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2018年 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

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2019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包括发展背

景、总体要求、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共保

联治、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高标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和推进规划实施共十二章节内容，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建设提纲挈领。 

本文以规划纲要量化指标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 2.2:1 为研究对象，立足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城乡居民收

入现实概况，从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增量变化和全域城市四个视角进行了差异化分析，达到以下目的：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基础理论做出贡献，丰富全域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均衡研究成果；为摸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提供了价值参考数据；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政府部门明确政策导向；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落实提供

基础保障。 

2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概况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全域，占地总面积 35.8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占据全国

的 16%,经济总量占据全国的 25%,创新能力占据全国的 33%,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据全国的 37%,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创新能力

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4-8]

。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第二章总体要求第四节发展目标要求，到 2025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控制在 2.2:1 以内。以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及各辖区地级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

来源数据为基础，通过科学地整理和统计，得到 2010-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如表 1。在表 1中，

上海市城代表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上海市乡代表上海市乡村居民收入。 

表 1 2010-2018年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上海市城 31838 36230 40188 43851 47710 52962 57692 62596 68034 

浙江省城 27359 30971 34550 37080 40393 43714 47237 51261 55574 

江苏省城 22273 25570 28808 31585 34346 37173 40152 43622 47200 

安徽省城 17627 20751 23525 25006 27001 29461 32177 34672 38470 

上海市乡 13746 15644 17401 19208 21192 23205 25520 27825 30375 

浙江省乡 11303 13071 14552 17494 19373 21125 22866 24956 27302 

江苏省乡 9067 10744 12133 13521 14958 16257 17606 19158 20845 

安徽省乡 6896 8469 9630 10349 12468 13752 15515 16983 18590 

 

3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3.1 市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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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空间特征看,上海市城镇和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浙江省次之，江苏省再次之，安徽省最

低。在 2018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近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 1.8倍。同时，上海市乡村居民收入近安徽省乡村居民收入 1.6倍。

呈现出明显地市省地域空间差异。抛开上海市，比较浙江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可以知道，城镇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级差特性，

乡村居民收入则以浙江省较高，江苏省和安徽省乡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明显。 

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时间特征看,从 2010至 2018年，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城镇及乡村居民收入都呈

现出逐年增加现象，由于四个市省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差异，出现了城镇居民收入和乡村居民收入近似相等地情况。2012 年上

海市乡村居民收入则和 2010 年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接近，2015 年上海市乡村居民收入和 2018 年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相近，呈

现出明显地时间代差。 

3.2 市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增量变化 

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绝对数值变化看，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从 2010 年的 31838 元增长到 2018

年 68034 元，绝对增量 36196 元最大，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绝对增量 28215 元次之，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绝对增量 24927 元再

次之，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则从 2010 年的 17627 元增到到 2018 年的 38470 元，绝对增量 20843 元最小。上海市乡村居民收入

绝对增量 16629 元也是最大，安徽省乡村居民收入绝对增量 11694 元也是最小，浙江省乡村居民收入绝对增量 15999 元则和上

海市相差有限，江苏省乡村居民收入绝对增量 11778元则和安徽省近似相等。 

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相对增长数值变化看，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从 2010年起线性增长斜率 4467

较为显著，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3429,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3035,安徽省城镇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2448。上海市乡村居民收入从 2010年起线性增长斜率 2054较为显著，浙江省乡村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1998,江苏省乡村居民

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1433,安徽省乡村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 1458。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城乡居民收入线性增长斜率和绝

对增量数值变化规律一致，上海市作为极点，城镇居民收入和其他三个省份差异明显，在乡村居民收入方面则差异性不显著。 

3.3 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全域包括 41 个地级城市，其中安徽省 16 个，江苏省 13 个，浙江 11 个，上海市 1 个。在图 1 中，

柱状图表示全域城市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灰色和白色表示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否达到 2.2:1要求指标。 

从整体上看，41个城市城镇居民收入和乡村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地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 0.95。城镇居民收入高，乡村居

民收入也高。在空间特征上，呈现出以上海为极点的辐射状。在城镇居民收入差异区间上，绝对数量差距不均衡，这里以 10000

元为区间间隔。第一区间 68034-59049 元，包括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宁波市、南京市、绍兴市共计 6 个城市，上海市成

为显著性极点。第二区间 57437-54000 元，包括嘉兴市、无锡市、舟山市、温州市、台州市、金华市、湖州市、常州市，差异

性不显著。第三区间 48903-41484元，包括镇江市、南通市、泰州市、衢州市、丽水市、扬州市、合肥市。第四区间 38397-28281

元，包括其余 20个城市。在乡村居民收入差异区间上，绝对数量差异比城镇居民收入差异小。第一区间 34279-30375元，包括

嘉兴市、舟山市、宁波市、杭州市、绍兴市、苏州市、湖州市、无锡市、上海市。第二区间 28014-20357 元，包括常州市、台

州市、温州市、金华市、南京市、镇江市、南通市、衢州市、扬州市、马鞍山市、泰州市、芜湖市、合肥市、盐城市。第三区

间：19922-11830元，包括其余 2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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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全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要求，规范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乡居民

收入相对均衡实现路径，揭示了当前形势下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现状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了量化数值依据。通过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化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全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基本达到目的要求，上海市在 2017和 2018年达到了 2.2:1,浙江省从

2013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达到 2.1:1,2018 年达到 2.0:1,安徽省则从 2014年的 2.2 至 2018年的 2.1:1,均已达到量化指

标。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从 2010 年起 2.5:1 至 2018 年的 2.3:1,未达到目标要求。究其原因在于乡村经

济发展受限，农民收入较为单调。 

(2)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全域 41 个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未达到规划纲要的城市有：安庆市、亳州市、滁州市、

阜阳市、淮北市、淮南市、六安市、铜陵市、宿州市、宣城市、南京市。其中，安徽省 10个城市，江苏省 1个城市。在后续稳

步推进规划纲要实施过程中，要侧重地提高城市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市省居民收入差异在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和绝对增量、相对增长率方面，都表明上海市作为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极点，具有鲜明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的，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依次级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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